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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届会议 

议程项目 40 

 

   联合国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合作 
 

   秘书长的报告 
 

一 导言 
 

1.  1996年 12月 12日,大会未经表决通过了题为 联合

国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合作 的第 51/57 号决议
大会在该决议内承认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(欧安组织)通
过其在预警和预防性外交 危机处理 军备管制与裁军

和危机后的稳定和恢复措施等方面的活动,对该区域建
立和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日益重要,欢迎过去一
年联合国同欧安组织之间加紧合作与协调,并请秘书长
继续与欧安组织当值主席探讨有无可能在这方面进一

步加强合作  

2.  大会在同一项决议内决定将题为 联合国同欧洲安

全与合作组织的合作 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

的临时议程,并请秘书长向第五十二届会议提出关于该
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本报告是根据该决议的规定提

出的  

二 联合国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合   
  作的措施 
 
3.  1993年 5月 26日,秘书长与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(欧
安会)理事会当值主席换文(见 A/48/185,附件一和二) 各

签字者在这些信函内接受该两个组织的合作及协调纲

领内所述的各项安排(A/48/185,附件二,附录)  

4.  大会 1993 年 10 月 22日第 48/5 号决议决定邀请欧
洲安全与合作会议(以后改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) 1

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各届会议和工作  

5.  上文第 4 段提到的欧安组织的观察员地位和框架协
定构成联合国同欧安组织合作的体制框架  

6.  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八 第四十九 第五十和第五

十一届会议提出的关于同欧安组织合作及协调的前几

次报告(A/48/549 A/49/529 A/50/564 和 A/51/489 和
Add.1)指出,联合国秘书长与欧安组织当值主席建立并
保持了良好接触 秘书长同意欧安组织当值主席和秘书

长以及它们的代表和联合国官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

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定期会面 联合国高级代表参与了

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的会议 秘书长的一名高级代表出

席了 1996年 12月 2日和 3日在里斯本举行的国家元首
和政府首脑会议,并在会上发言  

7.  按两个组织之间应当继续有所分工的非正式谅解,
联合国保留在塔吉克斯坦和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维持和

平努力的主导作用,而欧安组织则在摩尔多瓦共和国 格

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和阿塞拜疆的纳戈尔内-卡拉巴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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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突的维持和平努力中起主导作用 已经作出具体的努

力,改善在执勤地区 在谈判桌上和两个组织总部之间的

联系和合作 这些步骤导致加强协调,以更好地使用国际
社会的资源,帮助被援助的国家  

8.  联合国同欧安组织在过去一年中的各阶层有显著的
合作关系  

9.  1997 年 7 月 2 日,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
(难民专员办事处)同欧安组织和国际移徙组织在日内瓦
举办了处理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和有关邻国的难民 流

离失所者和其他非自愿流离形式和回返者问题区域会

议指导小组的第一次会议 该指导小组是主要的政府间

监督机构,由各成员国组成,设立的目的是要评价执行
1996 年 5 月区域会议所通过行动纲领的进展情况(见
A/51/489,第 10段) 关于难民专员办事处 国际移徙组

织和欧安组织所进行活动的报告已在会上提出;45 个成
员国 25个国际组织和 73个非政府组织出席了该会议  

10.  在对该区域会议进行的后续工作中,难民专员办事
处和欧安组织,特别是民主体制和人权事务处(民主人权
处)和少数民族问题高级专员在就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
冲突预防 冲突解决和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独立国家

联合体国家和重返社会的问题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 由

于这些是新的联合倡议,因此难民专员办事处和欧安组
织/民主人权处便在该会议的后续工作方面进行合作,举
办专家小组会议,以讨论在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内办理
登记和居留证的程序问题;它们也参与非政府组织工作
队的联合组织 制定非政府组织的立法和共同制作一份

新闻通讯,即 联合体会议通讯  

11. 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正在与欧安组织/
民主人权处和欧安组织格鲁吉亚外地特派团合作进行

筹备工作,以使奥塞梯人返回其在格鲁吉亚的家园 在塔

吉克斯坦也设想进行类似的合作 难民专员办事处和欧

安组织独立国家联合体少数民族问题高级专员的相互

利益领域包括国籍和公民的问题,特别是关于前被驱逐
出境的人的返回和重返社会的问题  

12.  难民专员办事处与欧安组织继续就共同关切的问
题与合作问题交换资料 这种交换有助于确保使该两个

组织采取协调的和相辅相成的行动,并包括难民专员办
事处应当值主席的请求定期向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提

出简况介绍  

13.  1997 年 1 月,联合国 欧安组织和欧洲委员会在联

合国日内瓦办事处(日内瓦办事处)总干事的主持下在日
内瓦进行非正式高级别三方协商会议 红十字国际委员

会(红十字委员会)和国际移徙组织也参与该协商会议
所讨论的问题是前南斯拉夫 高加索和中亚的问题,和对
1996年 5月举行的区域会议采取后续行动  

14.  该三方集会是 1993年 7月所开展一系列会议的第
六次会议,它促进了下列非正式进程的发展:交流资料
改进协调 避免重复和最有利地使用稀有的资源 这些

会议证明在建立新的通信渠道和消除体制文化的差距

方面发挥了有效的作用 同时,这些会议也有助于确保使
欧安组织各机构(包括当值主席)和欧洲委员会积极参与
同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各人道主义组织定期进行对话  

15.  1997 年 1 月份会议的各与会者认为,尽管讨论中的
各区域在继续进行合作;但是,还有必要促进相互支助的
行动,特别是在建立民主 法治 宪政问题和少数民族权

利的领域 同时,他们也认为应当与各国际经济和金融机
构进一步展开接触,例如通过欧安组织和欧洲经济委员
会(欧洲经委会)分别举办的讨论会 最后,该会议认为应
当作出努力,通过电子和其他方式来加强资料的交流  

16.  应欧安组织邀请,关于高加索的专题会议将于 1997
年 11 月在维也纳召开 下一次的高级别三方协商也将

由欧安组织主持  

17.  欧洲经委会将与欧安组织经济论坛密切合作,并继
续就欧洲安全事务的经济方面向欧安组织秘书处提供

支助 目前欧洲经委会与欧安组织之间正就关于方案和

事先规划方面的资料定期交流建立一个制度的事进行

协商  

18.  关于前南斯拉夫,1996年 12月 4至 5日在伦敦举行
的执行和平会议请欧安组织监督 1997 年 9 月 13 至 14
日在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举行的市区选举 联合国波

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的特派团(波黑特派团)在其任务范
围内会与欧安组织特派团密切合作,并支持欧安组织遵
照 1996年 9月选举期间所定合作方式组织选举事务,当
时联合国国际警察工作队(警察工作队)的监测员曾协助
欧安组织,在选举当天部署到全国各地,监督当地警察并
给予指导  

19.  1997年 2月 14日,布尔奇科的仲裁法庭将布尔奇科
置于国际监督之下 这项决定之后,警察工作队增加约
200名人员,负责执行由于布尔奇科仲裁裁定所产生的任
务 欧安组织中心也在布尔奇科开设,以推动执行仲裁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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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方面的共同目标和巩固欧安组织在布尔奇科地区的

办事处  

20. 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外地办事处继续与欧安
组织在前南斯拉夫领土内各国特派团保持建设性的合

作关系 在波斯尼亚-黑塞哥维那境内,人权事务高级专
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与欧安组织协商法律改革方案,并
叁与欧安组织安排的当地警察培训座谈会 波斯尼亚-
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各人权特派团间定期交流情

报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与欧安组织主

管国家少数民族高级官员经常就区域各地事务保持联

系,其中尤其是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(前马其顿)的
发展  

21.  在 1997年上半年席卷阿尔巴尼亚的政治危机之后,
欧安组织与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合作变得至为必要 从

危机一开始,阿尔巴尼亚局势的政治还是由欧安组织主
导(欧安组织也主导监督6月29日的议会选举),但安全理
事会 1997年 3月 28日第 1101(1997)和 1997年 6月 19
日第 1114(1997)号决议核可了从 1997年 3月至 8月部署
多国保护部队的任务 在这方面,欧安组织与世界粮食组
织(粮食组织)与儿童基金会之间的合作是为了确保向阿
尔巴尼亚穷人立即得到人道主义援助的关键因素  

22.  在 1996 年初设立联合国东斯拉沃尼亚 巴拉尼亚

和西锡尔米乌姆过渡时期行政当局(东斯过渡当局)和
1996年 4月 18日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决定成立克罗地
亚共和国特派团之后,东斯过渡当局和欧安组织已在各
方面进行合作,特别是在建立信心和和解方面,以及在市
区和县/乡镇各级的民主制度 进程和机制的发展方面

在本报告所涉期间,过渡时期行政长官与欧安组织秘书
长举行了若干次会议,并在不同场合向常设理事会汇报
了东斯过渡当局的工作 在外地的工作方面,欧安组织的
代表参加了东斯过渡当局各联合工作小组(联合工作组)
的每周会议 事实上,欧安组织的特派团团长在不同时候
主持了东斯过渡当局人权事务联合工作组会议 东斯过

渡当局与欧安组织之间在其他两个领域的合作涉及监

测关于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往返 以及关于保护人
权和保护少数族裔成员的克罗地亚立法和协定的执行

情况,以及 4月举办选举  

23.  东斯过渡当局的选举股在东斯洛文尼亚的整个选
举过程中与区域欧安组织办事处建立和维持了密切工

作关系 欧安组织代表经常应邀为选举会联合执行委员

会的观察员,该执行委员会是区域选举的主要决策机关,
制订了 1997 年 4 月 13 和 14 日在该区域举办的地方选
举的框架 在最后阶段,欧安组织/民主人权处的代表在
东斯过渡当局的管理区内设立了外地办事处,筹备观察

选举事务,并与选举股外地办事处密切合作 在选举当

天,30 名欧安组织/民主人权处观察员被编入东斯过渡当
局安全和通讯结构,并接受其支助 欧安组织关于地方选

举的公开声明同时提交过渡时期行政长官和欧安组织

秘书长 此外,东斯过渡当局与欧安组织还为规划 1998
年东斯过渡当局任务结束时欧安组织继续留在该区的

安排进行密切合作  

24.  在格鲁吉亚,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经常与欧安组织驻
第比利斯特派团团长联系 1996年 12月 10日在苏呼米
设立了联合国保护和促进格鲁吉亚阿布哈兹人权办事

处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主管专员和欧安组

织秘书长于 1997年 4月 25日签署关于办事处的谅解备
忘录,欧安组织据此同意在格鲁吉亚将其熟练人权工作
的若干特派团部署到办事处 联合国与欧安组织之间敲

定财务安排之后,立即就将欧安组织提供的官员部署到
办事处 与此同时,已任命的欧安组织官员参加了日内瓦
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概况讲习方案,并时常访问
苏呼米办事处  

25.  联合国与欧安组织还在塔吉克斯坦密切合作,以求
早日以政治方式解决冲突 欧安组织代表以观察员身分

出席塔吉克各派间的谈判过程,促成于 1997年 6月 27日
签署 在塔吉克斯坦建立和平和民族和解总协定 欧

安组织代表签署了 保证议定书 ,并参加了按照上述议
定书在杜尚别设立并由八个观察国 欧安组织和伊斯兰

会议组织组成的联系小组工作 联合国塔吉克斯坦观察

团(联塔观察团)还与驻该国的欧安组织主管推动人权
建立民主制度和保护南部哈尔特隆州的塔内吉克回归

者的特派团密切互相交流 联合国与欧安组织密切协调,
努力促进 和平总协定 的执行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

事处应秘书长特别长代表的请求于 1997 年 6 月派遣的
人权需要评估特派团与欧安组织特派团工作人员进行

长时间协商,以协调与人权有关的活动  

   26.  总而言之,过去一年联合国与欧安组织之间的
合作与协调有进一步改进 目前两个组织在许多活动中

作出了合作安排,并且会继续加强这种关系  

注 
1  欧安组织于 1994年 12月 5和 6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
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同意从 1995 年 1 月 1 日起将欧洲
安全和合作会议改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(欧安组
织)(参看 A/49/800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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